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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「陷害教唆」？其法律效果為何？試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何謂「不能犯」？其成立要件為何？試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甲於某日晚間與乙發生口角，雖無殺人之意，但基於傷害犯意，持棍棒接續毆打乙，

使乙受有原足致生死亡結果之多處傷害。甲於離去時見乙臉色有異，囑咐丙將乙送

醫，惟丙因當時酒醉，而未將乙送醫。乙延至翌日上午因傷重不治死亡。問甲之所

為，應如何論處？試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甲意圖供行使之用而先後三次收集他人偽造之紙幣，於尚未行使前為警查獲。經具

保釋放後，旋又為一次收集他人偽造紙幣之行為，再度為警查獲。問甲上開四次收

集偽造紙幣之行為，應如何論其罪數？試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
